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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长期护理社会保险的保障范围及其规则构造

谢冰清

　 　 内容提要:厘清长期护理社会保险的保障范围,是构建这一全新制度的前提与基础。
长期护理社会保险旨在预防护理需求这一独立的社会风险,可从积极与消极两个层面来

建构长护险的抽象保障范畴。 具体的保障范围应从外部和内部两个维度来界定,即保险

给付与其他相关社会福利给付之间的边界及关联以及制度构建的规范要素。 长护险应当

以维系基本尊严生活为目的,提供涵盖生活照料与医疗护理两个面向之保险给付,并区别

于医疗保险给付、残疾人保障给付、养老保险以及工伤保险等。 长护险保障范围的规范构

造涉及权利主体、保险标的、给付内容与保障程度等核心内容。 可确定 60 周岁以上老年

为第一类被保险人,40-59 周岁的医疗保险被保险人为第二类被保险人,以预计可能持续

6 个月以上并达到一定严重程度的护理需求作为保险标的,提供服务给付为主、金钱给付

为辅的保险给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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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冰清,中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轨、人口转型与家庭变迁持续推进的现代化进程中。 这一进

程中的“少子老龄化”议题正获得前所未有的关注。 尤其是失能、失智老人的长期护理保

障问题已成为重中之重。 国家近年来推出的系列政策中,都提到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

度。〔 1 〕 该制度也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的重要制度支撑之一。 欲建构

长期护理保险此一全新且独立的社会保险制度,亟待厘清诸多基础问题,包括该制度的保

障范围、权利主体、权益保障内容及其实现等,以及与其他制度的分工与衔接等。 同时,相
关政策文件中虽然进一步推进了长期护理保险的具体制度构建,但是目前的政策指引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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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日报》2015 年 11 月 4 日第 001
版;2020 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人民

日报》2020 年 11 月 4 日第 00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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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粗线条,有待进一步的学理论证。〔 2 〕 实践中,基于对政策文件理解不一,各试点城市

(地区)对保险保障范围的规则设计差异较大,不仅引发了保障不公平的质疑,也给未来

统一立法带来难题。 鉴此,本文尝试从长期护理保险(下称“长护险”)保障的风险标的出

发,从外部边界和内部要素两个维度,勾勒出制度应然的保障范围,并对其予以规范设计,
以期对学界与立法实践有所助益。

一　 厘清保障范围之基本前提:保障何种风险?

社会保险旨在预防社会保障需求不足引发的风险外部化。 厘清长护险究竟保障何种

风险,是探寻该制度保障范围的基本前提。 目前,80 号文和 37 号文两个政策文件对此均

未涉及。 实践中,存在着将长护险视为预防失能风险
 

〔 3 〕 乃至残疾风险
 

〔 4 〕 的观点,或将

“护理需求”与“失能”“生活不能自理”等概念混同之误解。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试点

城市对保障范围的合理设计以及人们对该制度的理解与认识。 故此,有必要对此问题先

行探讨。

(一)预防护理需求风险的现实需要与规范基础
  

风险是指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其概念的核心在于“不确定性”。 失能或残疾属于已经

确定的状态或结果,故其本身并不能成为风险。 只有在满足失能、残疾等状态产生的护理

需求时,才会产生不确定的成本负担。 随着人口寿命延长,护理需求所需年限随之延长,
个人通常难以抵御长期性护理需求带来的高昂成本,而社会结构的变迁,使得家庭负担护

理需求的传统模式亦日渐式微。 在个人家庭无力承担的情况下,护理需求的成本极易外

溢给社会。 例如,大量社会性住院对医疗护理资源造成挤兑,〔 5 〕 社会救助与社会福利支

出急剧增加等。 护理需求发展为一种难以在传统社会保障体系内获得妥善解决的新型社

会风险。〔 6 〕 保障护理需求,为个人和家庭提供必要支持,成为世界各国高度重视的重要

议题。〔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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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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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 5 〕
〔 6 〕

〔 7 〕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关于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 (人社厅发〔2016〕80 号,下称“80
号文”),将“探索长期护理保险的保障范围”作为主要任务之一。 国家医疗保障局、财政部共同发布的《关于扩

大长期护理试点的指导意见》(医保发〔2020〕37 号,下称“ 37 号文”)进一步提出“试点地区可根据基金承受能

力,确定重点保障人群和具体保障内容,并随经济发展逐步调整保障范围和保障水平”。
参见姚虹:《老龄危机背景下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方案的比较与思考》,《社会保障研究》2020 年第 1 期,
第 48 页;刘欢:《中国长期护理社会保险制度的功能定位、价值理念与实施路径》,《求实》 2021 年第 1 期,第 46
页;戴卫东:《中国长期护理保险的理论依据、制度框架与关键机制》,《社会保障研究》2023 年第 1 期,第 96 页。
参见冯善伟:《我国 15 岁以上残疾人失能状况及其纳入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政策建议》,《人口与发展》2022 年

第 5 期,第 132-135 页;刘婧娇:《从护理补贴到长护保险:中国重度残疾人护理保障制度的发展方向》,《兰州学

刊》2020 年第 1 期,第 124-126 页;房连泉:《如何将残疾人纳入长期护理保障:来自德国、日本和韩国的经验》,
《残疾人研究》2019 年第 3 期,第 21-22 页。
参见郑尚元:《长期照护保险立法探析》,《法学评论》2018 年第 1 期,第 1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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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为了积极应对护理需求保障不足可能带来的社

会风险,其规范基础来自于《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该法第 30 条规定:“国家逐步开展长

期护理保障工作,保障老年人的护理需求。 对生活长期不能自理、经济困难的老年人,地
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其失能程度等情况给予护理补贴。”从该条规定的内容来看,保
障护理需求的主要目的在于济贫。 立法者关注的是老年人这一权利主体在“经济困难”
状况下的生存困境。 然而,在少子老龄化趋势下,护理需求保障不足以成为大多数社会成

员在年老时可能遭遇之风险,不再仅限于经济困难的老年群体。 以济贫为目的、国家仅承

担兜底责任的模式难以为继并亟待转变。 目前,从失能护理补贴制度转向长期护理社会

保险制度,即体现出护理需求保障范式之转变———从对经济弱势群体的最低生存权益保

障,转向对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风险保障。

(二)护理需求之规范内涵
  

尽管《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已规定“保障老年人的护理需求”,然而对于何谓护理需

求,立法并未进一步阐明,学界也鲜有深入探讨。 根据 80 号文与 37 号文,长期护理保险

为“基本生活照料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医疗护理”提供保障。 但是,“基本生活照料和与之

密切相关的医疗护理”是否就是“护理需求”,事实上并不明确,其具体内涵如何,亦不清

楚。 在试点实践中,产生了究竟是优先保障医疗护理需求,还是重点保障日常生活照料需

求的分歧。 部分试点城市侧重于医疗护理需求的保障,例如长春、青岛、石河子等市;部分

试点城市则向生活照料保障予以倾斜,例如南通、天津、福州、开封等市;少数城市的试点

政策两者均有兼顾,例如上海、广州、成都等。
  

长护险旨在降低各主体因风险承担能力强弱而可能产生的不平等,确保个体在产生

护理需求时平等地享有风险保障权利。 尽管基于差异原则,各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适当

设置差异化的保障规则。 但此种差异化的保障应当建立在统一的基准之上,否则即有违

反平等原则之虞。 当被保险人被强制纳入社会保险中,即享有平等获得风险保障之权利。
如何在立法上确立护理需求的规范内涵,确保被保险人享有平等的保险给付请求权,意义

重大。
  

然而,护理需求这一概念具有抽象性和复杂性。 个体的需求是多样的、存在差异的。
若将其作为保险给付请求权的基础,那么其内涵必须得到进一步的阐释。 护理需求系指

自我照顾能力的降低,是一种无能为力、无独立自主性和自主性丧失的情形。〔 8 〕 当个体

欠缺自我照顾能力时,首当其冲的是人性尊严的维持。〔 9 〕 保障护理需求旨在维护个体生

存与尊严等基本权益,协助个体维持基本尊严的生活。〔10〕 护理需求首先包含了弥补缺失

的自主生活能力、实现个人生理圆满状态所必需的生活照料服务。
  

作为从医疗给付中分离出来的独立概念,护理需求常与疾病或不健康的状况密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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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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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Eberhard
 

Eichenhofer 原著,林谷燕、邵惠玲、孙迺翊、蔡维音主编:《德国社会法》 (第 11 版),我国台湾地区

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版,第 279 页。
参见钟秉正著:《社会保险法论》,我国台湾地区三民书局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3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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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医疗保险给付中也包含了一定的护理给付,例如,住院治疗时所需的基础性护理服

务。 只不过在护理需求激增并呈现长期性、持续性与复合性之特性的情况下,依靠医疗体

系难以提供充分保障,从而使原本隶属于医疗保险的部分基础性护理服务被独立出来,转
由长护险提供持续性的给付。 由此,护理需求之规范内涵,除了承继生活照料需求之外,
还相应地包含了维持生存状态所必需的基础性医疗需求。 这一解释,在 2019 年出台的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中可以得到印证。 该法第 76 条规定:“国家制定并实施未

成年人、妇女、老年人、残疾人等的健康工作计划,加强重点人群健康服务。 国家推动长期

护理保障工作,鼓励发展长期护理保险。”这意味着,护理需求不仅包括生活不能自理所

需的基本生活照料,也包括为了维持基本生活所必需的健康状况维护等内容。
  

由此,经由法释义学可以将护理需求的规范内涵统合为:个体维持符合基本人性尊严

的生活所必需之需求,其涵盖生活照料与医疗护理两个面向。 此两个面向交织在一起,共
同构成基本尊严生活的权益内容,二者不可偏废。

(三)护理需求保护在公私法上的分野与交错
  

传统私法通过设置家庭成员之间的赡养、扶养义务将护理需求风险置于家庭之内消

解。 护理需求能否获得满足,主要取决于家庭护理的供给能力和个人(家庭)的支付能

力。 然而在少子化、家庭结构小型化以及社会结构变迁下,家庭保障功能已急剧弱化。〔11〕

诸如生活照料、情感慰藉等传统家庭功能,在市场化和经济理性的裹挟下面临极强的不可

持续性。 对此,社会保险将护理需求抽离出赡养、扶养责任关系之外,将达到一定严重程

度的护理需求作为一种社会风险来处理。 此两种处理模式体现出护理需求保护在公私法

上的分野与交错:其一,个人、家庭仍应在其能力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责任。 即私法范畴内

的个人责任与家庭责任不容动摇。 其二,对于个人、家庭等私主体无力承受的护理需求,
应受到国家的特别保护。 此种特别保护即社会保险提供之保障。 由此需要进一步追问,
哪些护理需求是个人与家庭责任范畴内的;哪些护理需求是个人、家庭欠缺承受能力而必

须受到国家特别保护的。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由低到高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
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等五个层次。 其中,生理需求与安全需求,是直接涉及个人的生

存、健康与基本尊严等法益的需求,属于基本生活风险。〔12〕 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

现需求等更高层级的需求,则不属于此风险范畴。 由此,长护险的抽象保障范畴可以从积

极与消极两个层面予以建构。 从积极层面得以确立的是:首先,长护险所欲保障的护理需

求是个人健康受损而导致生活自理能力减损或丧失所产生的需求,其具有长期性、持续性

之特点,以至于个人、家庭等私主体难以承受。 其次,护理需求的程度应突破客观的基本

生存标准。 所谓基本生存标准,并非是指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而是指人的生理圆满状

态。 当个体的护理需求严重到依靠自己无法实现基本的生理圆满状态,而必须依靠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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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帮助时,即进入“风险”范畴,可以请求保险提供保障。 再次,应当为医学专业判定保

留空间。 针对不同个体的自主生活能力判定和护理需求评估,有待专业判定。 只有达到

相应评估标准,且程度较为严重的护理需求才由保险提供保障。 从消极层面确立的是此

风险不能逾越必需之基准。 倘若护理需求的严重程度尚未达到危及基本生活风险时,保
险不予介入。 也即,那些不至于造成被保险人生存负担与健康损害的护理需求,则无需适

用社会风险之风险共同体保障机制。 最后,超出基本生存风险范畴的高层次需求,例如无

障碍环境、社会交往活动等需求,亦不在保险范围内,而应落入个人负责或社会福利给付

范畴。
  

厘清长护险保障何种社会风险的意义在于划定其抽象的保障范围。 具体的保障范围

仍有待从外部和内部两个维度予以界定。 外部维度涉及制度的保障边界,及其与其他社

会保障制度之间的关联与衔接。 内部维度则包括权利主体、保险标的与保障内容等具体

规范要素的确定。

二　 长护险保障范围的外部维度:保障边界与制度衔接
  

社会保险体系的设计理应兼顾每一种社会风险的保障,避免国民在各机制转换时产

生保障上的缺口,努力维持社会给付之间的无缝性。〔13〕 同时,对于同一风险所引起的损

失,应在各制度中避免重复给付或过度给付。 护理需求虽然已经发展成为独立的社会风

险,但其有时仍会与其他社会风险发生重叠,并在不同制度中产生保障的竞合。〔14〕 在社

会保障法体系中,长护险既与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工伤保险等社会保险存在给付竞合之

处,又与社会救助、残疾人给付等社会保障存在功能重合之处。 80 号文指出,“应由已有

社会保障制度和国家法律规定支付的护理项目和费用,长期护理保险基金不再给予支付,
避免待遇重复享受”;37 号文亦提出“做好与相关社会保障制度的功能衔接”的要求。 但

具体哪些是已有社会保障制度支付而长护险不再支付的护理项目,如何做好制度的功能

衔接,均留待各试点城市自行探索。 部分城市对此未予涉及,部分城市则明确规定:属于

基本医疗、工伤、生育保险支付范围的,以及由第三人依法承担的护理、康复及照护费用,
长期护理保险基金不予支付。〔15〕 但此规定仍属于原则性规定,且欠缺必要的阐释。 故,
下文针对各不同制度的给付目标与给付内容予以分析,明晰长护险保障范围的外部边界,
及其与其他社会给付之间的区隔与衔接。

(一)长护险与其他社会保险之边界与衔接

1. 长护险与医疗保险的区隔与协同
  

长期护理保险给付与医疗保险给付竞合的情况时有发生。 尽管长护险被视为独立于

医疗保险的险种,但此二者之间的界限却并非泾渭分明。 例如,罹患慢性疾病的老年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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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既需要疾病治疗,也需要维持基本生活的护理,甚至长期存在两种需求。 由此带来的难

题是,如何划定长护险与医疗保险各自的保障范围,并实现不同保险给付之间的区隔与

协同。
  

疾病的社会风险被定义为因身心或精神损害带来的外部性和内部性风险。 外部性风

险是指人体机能的身心障碍或紊乱导致的不健康状态。 当这种障碍或紊乱严重到需要医

疗手段介入,并且可能导致工作能力减损时,就会产生所谓的内部风险———给个人、家庭

乃至社会造成负担。〔16〕 护理需求风险也分为外部性和内部性风险。 其外部风险表现为

因生活不能自理对他人产生的依赖状态;内部风险表现为这种依赖状态可能给个人、家庭

和社会带来的负担。〔17〕 外部风险的不同,决定了护理需求与疾病风险之间存在显著区

别。 医疗保险给付旨在治愈疾病或恢复健康,给付方式侧重于以医疗手段对疾病进行治

疗和对健康状况予以改善。 而长护险给付旨在为丧失生活自理能力之人提供协助与支

持,其目的在于使其能够在自主和自决的基础上维系符合人性尊严的基本生活。〔18〕
  

当护理需求是由疾病所致,那么护理需求可能与疾病风险相伴相生,并由此导致医疗

保险给付与长期护理保险给付在内容上发生事实上的重合。 此时,首先应根据需求的目

的加以区分。 长期护理保险中提供的“护理” (care)给付与医学上的“护理” ( nursing)有

所不同。 医疗保险中的医学护理给付是对疾病这一保险标的提供的以治疗为目的的专业

医学护理活动,其必须由获得专业医学资格者提供。 而长期护理保险保障的是护理需求

风险,其旨在维持或增进护理需求者的生理机能,维持其基本生存状态或改善其生活质

量。 其次,根据需求的时间不同加以区分。 疾病所产生的治疗与康复需求是短暂的、非持

续性的;而护理需求则因难以恢复而具有长期性、持续性等特点。
2. 长护险与养老保险的交集与边界
  

诚如前文所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发展导致了护理需求的普遍性,也推动其演变为与

年龄相关的风险。 这与养老保险所保障的老年风险存在一定重合。 日本、韩国等人口老

龄化严重的国家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即是将护理需求视为老年人这一特定群体的特

有风险予以保障。 而德国的养老保险中包含了老年与失能所致的特殊需求。〔19〕 我国的

基本养老保险是否包含了老年人的护理需求风险,社会保险法上并未予以明确。 长护险

是否应当专门为老年人提供保障,亦尚存争议。 此两种制度存在何种交集,以及各自的保

障边界如何,殊值探讨。
  

养老保险是以保障老年人的经济安全为己任的制度。 其保险标的是被保险人因年老

而退出劳动力市场或丧失劳动能力所面临的收入减少或丧失的经济风险。 作为一种收入

替代机制,其旨在填补被保险人因老化、失能而导致的收入损失,并以金钱给付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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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养老保险主要保障老年人的经济安全;而长护险旨在维护人性尊严的生活品质。 二

者均系为年老而产生的风险提供保障。 前者主要作为收入替代;而后者则主要满足服务

需求。 鉴于养老保险给付本身已涵盖因年老失能而导致的收入减少或丧失的风险,护理

需求者个人收入损失的经济风险,即不应再被纳入长护险的保障范畴,以免造成对同一风

险的重复保障。 另外,在城乡差异、护理资源短缺、护理市场发展不充分等现实背景下,保
险人难以为所有护理需求者提供可近、可及和适当的护理服务或资源。 此时,保险人应以

金钱给付作为服务给付的替代给付形式,〔20〕 允许个人、家庭自行寻找护理服务资源,并将

此支出风险部分涵盖在长护险保险范畴内。
3. 长护险与工伤保险之竞合
  

工伤保险的保险标的是工伤,但其也为职工的护理需求提供一定保障。 只不过工伤

保险并非专门保障护理需求,而是作为工伤的附随性风险而提供给付。 其本质上是为了

弥补劳动者因工伤导致劳动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下降而丧失了改善将来生活的机会。〔21〕

此种给付存在两个前提:一是护理需求是因工作伤害所致;二是限于护理需求衍生的经济

风险。
  

长护险对护理需求提供的保障范围要比工伤保险更为宽泛。 一旦发生护理需求这一

保险事故,被保险人即享有抽象的保险给付请求权,得以向保险人请求保险给付,不以工

伤为前提。 保险给付既包括为护理需求提供服务给付也包括为其衍生的经济损失提供金

钱给付。 当被保险人因工伤这一保险事故而产生生活不能自理的护理需求风险时,即会

发生工伤保险与长护险给付请求权竞合的问题。 此时,究竟是应该提供工伤保险给付还

是长护险给付,抑或二者皆得?
  

无论是工伤保险还是长护险,为满足护理需求所提供的护理给付,均属于定额型给

付,且保障水平有限,不适用保险法上禁止重复给付原则。 然而各个独立的社会保险制度

以独立的社会风险为保险标的,以明确风险事故制度各自的责任。 若对同一风险所导致

的损失进行重复保障,此种重复给付的立法模式可能会模糊各个独立的保险制度的保障

边界。 此外,社会保险以扶助原则修正保险的对价原则。 即,不以风险高低来设置保费高

低,而是采不损害国民生活水平的收入水平基准来收取保费。 基于此,保险给付也应维持

在相对等的一定水准,避免过度给付。 长护险也应遵循禁止对同一风险重复提供保险给

付之旨趣,在具体给付机制中规定“禁止重复给付”规则。 对于因工伤所导致的护理需

求,不宜采取皆得模式。 可按照既有的制度安排,继续由工伤保险给付提供保险给付,并
在规范设计上排除长护险保险给付。

(二)长护险与其他社会保障制度的关联与区隔

1. 长护险与失能补贴、社会救助等制度之间的关联与衔接
  

针对特定社会风险的社会保障并不能完全通过社会保险这一预防形式实现,还需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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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社会保障制度提供补充性保障。〔22〕 社会保险是在一种预防关系中建立给付资格,当风

险实际发生时即产生对价给付的制度。 此种预防关系的成立以缴费为前提,这与社会救

助中的最低生存保障关系不同。 通常而言,靠社会救助维持最低生存保障的受给者,因缺

乏预防风险的缴费能力而无法进入社会保险这一预防体系中。 具备缴费能力之人则可以

通过进入社会保险之预防制度而避免陷入依靠最低生存保障维生的境地。〔23〕 易言之,社
会保险的对价性决定了其仅能对具有缴费能力的被保险人提供保障,无力及于不具备缴

费能力的经济困难群体。
  

在保障范围的衔接和设计上,社会救助应当作为长期护理保险的补充性制度,为无法

获得长护险保障的经济困难者提供保障。 此种补充性给付通过两种方式提供保障:其一,
由社会救助为无力缴费的经济困难者代为缴纳长护险保费,从而将经济困难者事实上纳

入长护险保障范围。 其二,对于长护险中被保险人需自负费用的部分,可以适用社会救助

等给付。 立法应规定,对于个人无力负担的自费部分,可以申请社会救助。
  

失能护理补贴以政府财政预算支应,保障老年人的护理需求。 长护险是从失能护理

补贴转变而来的制度,在未来推行统一的长护险后即应取消失能护理补贴制度,避免同一

目的之重复给付。 地方政府原本所承接的失能补贴等行政任务,因长护险的施行而减轻

或免除,其原来的行政给付义务也相应转化为保费补助义务,也即原本承担失能护理补贴

的政府财政责任转化为政府对长护险保费补助的财政责任。
2. 长护险与残疾人保障制度的区别与联动
  

上文提到当前存在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将残疾人纳入长护险保障范围,并基于其弱势

地位而提供优先保障。 例如 37 号文即提出“优先保障重度残疾人”。 但可能并非所有残

疾人都需要长期护理,需要长期护理之人也并非都是残疾人。 残疾是先天或者后天造成

的身体上或心理上存在无法通过医疗或康复治疗的、永久性的功能障碍。 此种障碍有可

能给残疾人的正常生活或社会参与带来不便,但是其未必存在丧失自主生活能力的护理

需求,或依赖他人才能生活的程度。 例如,通过提供无障碍环境,部分重度残疾人(如听

力残疾或肢体残疾者等)也可以实现基本日常生活而无需依赖他人护理,此时即排除长

护险之适用。 长护险以护理需求这一保险事故的产生作为被保险人获得保险给付请求权

之前提。 在残疾人产生护理需求的情况下,其当然可以请求长护险保险给付。 但长护险

不应为残疾人提供优先给付。 不同于专门针为残疾人弱势群体予以优待给付的残疾人保

障制度,长护险是为存在保护需求之人提供平等风险保障的保险制度。 长护险不可任意

给予差别待遇或设立严苛的给付要件。
为护理需求者提供保障和为残疾人提供保障存在着本质区别,应从目的与内容上予

以区分。 首先是保障目标存在差异。 长护险以保障护理需求为己任,并不及于更高程度

的参与社会活动等高层次需求。 而残疾人保障制度是对残疾人这一弱势群体予以优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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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促进制度,不仅保障残疾人享有一般人所享有的基本人权,而且确保其分享社会整体

资源的权利,进而促进其达成机会均等的发展条件,其中包含了就业权以及参与社会活动

等社会权利。 而长护险的保障目标在于向护理需求提供必要的帮助以维持其基本尊严的

生活,其偏重于保护个人的生存权、健康权与人性尊严等基本权利,至于参与社会和自我

发展所需的劳动权、发展权等,并未被纳入目标范围内。
  

其次是保障内容的差异。 从制度演进来看,长期护理制度与残疾人保障法律制度经

历了从衍生到分离的过程。 至今有一些国家仍将长期护理制度与残疾人制度融合在一

起,例如意大利。 在意大利,护理需求的概念最初是在残疾人福利制度内产生,但是后续

相关法案中却并未区分护理需求者和残疾人的社会福利给付。〔24〕 其他发达国家对此却

进行了区分。 尤其是在德国、日本、韩国等建立了独立的长护险制度的国家,其严格区分

长护险与残疾人保障制度。〔25〕 总之,长期护理保险与残疾人保障存在较大差异,不宜将

其混同安排。 当残疾和护理需求这两种风险同时发生或同时存在时,通常可以采兼得模

式。 例如,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是为了改善残疾人经济困难的状况,其与长期护理保险所

提供的保险给付不存在竞合,可以同时获得。
  

需要注意的是,我国目前建立了专门保障残疾人护理需求的残疾人护理保障制度,包
括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提供的金钱给付,以及其他护理服务等。〔26〕 由于重度残疾人护理

补贴以及相关护理服务,均是为了保障护理需求,与长护险在护理给付目的上存在一定重

合,因此立法应排除兼得模式,而采选择模式,即由权利主体在残疾人护理保障和长期护

理保险中自行选择对其更为有利的给付。
  

综上所述,在立法上应以除外规定的方式列出不在长护险保险给付范围内的项目,包
括应当由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工伤保险等社会保险提供给付,以及以保障护理需求为目

的的社会救助、残疾人护理补贴等社会保障给付,均排除在长护险之外。

三　 长护险保障范围的内部维度及其规范构造
  

在厘清制度保障风险并确定长护险保障范围之外部边界后,长护险抽象的保障范围

与具体保障边界已初见端倪。 至于具体保障范围及相应的规范构造仍有赖于从内部维度

予以探讨。 80 号文和 37 号文两个试点意见中均规定了长期护理保险的具体保障范围,
但在内容上存在较大差异。 例如,80 号文规定,长期护理保险以长期处于失能状态的参

保人群为保障对象,保险标的是因护理需求所产生的经济风险,保险给付内容是从经济上

填补因护理需求所产生的费用。 37 号文则规定参保对象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群

起步,重点保障重度失能人员、优先保障失能老年人、重度残疾人等群体,保障标的是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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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需求,保险给付内容是服务或资金。 各试点城市在给付方式、保障程度以及资格设置

等方面的规定亦显著不同。 长护险具体保障范围应在明确保险标的的基础上加以确定。

(一)权利主体之确定
  

长护险所欲保障的人群范围决定了其保障对象之范围,同时也决定了法律上的权利

主体———被保险人和受益对象之确定。 前者是被法律强制纳入保险共同体,负担缴费义

务并获得抽象风险保障和给付请求权的权利主体;后者则是在发生法定保险事故后获得

保险给付的权利主体。
1. 被保险人的合理范围:具有护理保障需求的中高龄群体
  

根据 80 号文和 37 号文的规定,长护险在试点阶段原则上主要覆盖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参保人员,重点解决重度失能人员基本护理保障需求。 在被保险人的覆盖范围上,包括

承德、齐齐哈尔等在内的 14 个试点地区仅以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者作为覆盖对象,其
余试点城市则同时覆盖了职工医保和城乡居民医保的被保险人。〔27〕

  

长期护理保险的保障对象是全体国民还是职业群体,抑或限于老年群体,目前争议较

大。 赞同把全体国民纳入保障对象的观点大多是从财源需求或财务运作的视角考虑。 但

这并不能构成强制全民加入长期护理社会保险的正当性基础。 社会保险并非一种普遍的

国民保障,不能仅依据国民资格以及国民资格所衍生的各种权利即可获得,其仍以“风

险”作为基础。 保险的保障对象涉及保险原理中风险共同体成员的设定,其强调风险的

同质性。 具有相同保障需求性的群体才应纳入强制纳保范围。〔28〕 倘若立法者将不具有

保障需求之人纳入保障范围即欠缺正当性基础。〔29〕
  

在德国,护理需求被视为疾病而非年老所衍生的需求,其最初作为疾病的附随风险被

嵌入医疗保险保障范畴中,后因护理需求日渐区别于疾病的治疗与康复需求,而成为一种

独立的社会风险。〔30〕 疾病乃每个年龄段均有可能遭遇之风险,护理需求被视为与之高

度相关联的风险,不区分年龄,而是根据“长护险跟随医疗保险原则” :〔31〕 所有参加法

定医疗保险(社会性医疗保险和商业性医疗保险在内)的被保险人均被强制作为长护

险的被保险人。 与此同时,德国长护险遵循家庭联保原则,对参保人员的配偶、子女乃

至同居伴侣,可免于缴纳保费而与参保人一同被纳入长护险保障范畴。〔32〕 因此,德国

“全民纳保”之制度模式并非基于制度运行的财务需要,而是从社会保障需求出发,提供

广泛的保障。
  

日本在规划长期护理保险的过程中,针对被保险人是否应区分年龄,以及以何年龄作

为分界进行过激烈争论。 最终厚生劳动省于 1996 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大纲中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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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护理保险所要保障的是伴随年龄增长而来的护理需求,不仅是高龄期,中高龄时期亦

可能发生,且一般 40 岁以上者开始有照顾年迈双亲的必要,接受来自长期护理保险的社

会支援的可能性也较高,故以 40 岁以上者为被保险人,基于社会连带的理念互相负担长

期护理费用。〔33〕 日本《介护保险法》将被保险人分为两类:第一号被保险人为 65 岁以上

国民。 此类被保险人通过扣缴养老金的方式缴纳保费。 出现法定保险事故时,即可获得

保险给付。 第二号被保险人为 40 岁以上未满 65 岁的医疗保险被保险人。 由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用人单位和被保险人共同缴纳保费。 仅当被保险人因衰老而产生特定疾病,且
符合需介护或需支援的状态,才能获得保险给付。〔34〕

  

不论有多少社会政策的叠加与联系,社会保险的性质始终是“保险”,是通过面临共

同风险威胁群体的合理缴费,为将来可能发生并估测的需要而提供的一种集体保障。〔35〕

我国并未采取德国的家庭联保方式。 若不区分年龄,强制要求所有居民加入长期护理保

险,并由此增加每个家庭成员的社保缴费负担,无疑会引发公平性的质疑。〔36〕 我国少子

老龄化的社会背景,以及孝文化、敬老文化等文化背景均与日本极为相似。 具有护理保障

需求的群体主要是中高年龄段群体。 中年人产生护理需求的风险较低,但由于其面临工

作养家、抚育幼儿与赡养老人等多重负担,需要接受长护险支援的可能性较高,将其作为

风险共同体纳入参保对象具有正当性。 在制度推行初期,建议我国借鉴日本的立法模式,
明确 60 周岁以上老年群体为第一类被保险人,由社会保险人从个人养老金账户中代扣一

定比例的保费;40-59 周岁的医疗保险被保险人为第二类被保险人。 由国家、地方政府、
个人和用人单位共同分担一定比例的保费。 待制度运行平稳、获得民众认同后,可根据社

会经济条件的变化,适时对被保险人的范围予以扩大化调整。
2. 受益对象的合理范围:重度失能、失智老人
  

关于受益对象的范围,80 号文规定重点保障重度失能人员,37 号文进一步提出优先

保障符合条件的失能老年人、重度残疾人。 当前,两批试点城市均覆盖重度失能群体。 部

分城市将范围扩大至中度失能者或失智者;少数试点城市则专门将老年群体作为受益对

象。 例如上海明确将受益对象限于年满 60 周岁及以上的被保险人。 长春市将重度失能

者规定为受益对象的同时,特别规定 85 周岁以上 90 岁以下未完全失能老人、90 周岁以

上老人,入住定点医疗照护机构接受日常照料和医疗护理时,可享受相应的保险待遇。〔37〕
  

鉴于上文建议将被保险人限于中高龄的两类群体,受益对象也应相应缩限为 60 岁以

上第一类被保险人和 40-59 周岁的二类被保险人。 政策和试点将受益对象的重点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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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重度失能者,体现为处境最不利者提供优先保障的理念。 然而,将重度失智者排除在受

益范围之外,显有不妥。 前已述及,长护险的抽象保障范围包含个人、家庭无力承担的护

理需求风险。 高龄老人极易产生认知性功能障碍等失智风险。〔38〕 失智通常同时伴有认

知功能损伤和自理能力缺失,其相较于失能老人而言,需要更复杂、更专业的护理服务。
尤其重度失智老人的护理需求程度极高,往往需要全人、全天侯陪护。 这种需求给家庭带

来的成本负担,丝毫不亚于重度失能者给家庭造成的风险。 以保障护理需求为己任的长

期护理保险制度,不应将保护需求程度极高的重度失智老人排除在保障范围之外。
  

考虑到资金、资源的有限性、护理需求风险程度以及需求的迫切性等现实情况,现阶

段我国应将护理需求达到一定严重程度的失能、失智者纳入给付对象范围。 但从长远来

看,仅保障重度失能、失智者的护理需求仍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长期护理之难题。 失能、
失智的护理需求大多是不可逆的,且呈渐进式的发展进程。 若在早期加以积极干预和预

防,为中度失能、失智者提供预防性给付,降低其护理需求程度并延缓其发展进程,有利于

节约后期保障重度护理需求的费用和资源。 德国和日本在立法上均规定了预防性给付。
2018 年日本政府于长护险改革时亦明确提出,加强预防可以切实降低护理需求者的认定

比例,缓解财政压力。〔39〕 我国未来立法可以考虑提供适当的预防性保险给付,帮助中度

失能、失智获得及时预防和干预,以延缓护理需求发展进程,降低保险成本。

(二)保险标的与给付要件之界定
  

当前,我国试点地区(城市)主要以“失能”或“生活不能自理”作为核心给付要件,并
未围绕“护理需求”这一规范概念为核心建立保险给付要件。 其结果是各试点地区对于

保险给付要件规定得五花八门。 “失能”“生活不能自理”等概念反映的是个体所呈现出

的一种客观状态。 在被保险人被确定为这些客观状态之前,依据何种风险获得保险给付

请求权,不无疑问。 由于未存在一统领保险给付请求权的抽象概念,被保险人通过缴费义

务换取的保险权利为何,以及在何种情况下享有保险请求权,并不明确。
  

长护险是以保障护理需求为己任的制度,其保险标的是长期护理需求。 一旦产生长

期护理需求,被保险人即获得抽象的保险给付请求权,被保险人或其家属、监护人等有权

请求保险给付。 护理需求是个体在失能状态下所产生的主观需求,是一个主观性的概念。
这种主观含义同时也意味着自我决定,即主体意志的自主性。 换言之,是否产生依赖他人

护理的需求,首先来自个体对自我需求的评判。 就此而言,“保障护理需求”这一规范概

念本身即蕴含了对个人自主权利的尊重。 被保险人首先应自我判断是否需要获得帮助,
并自我决定是否向保险人行使其保险给付请求权。 而这也是“请求权”的题中应有之义。
以“长期护理需求”这一概念作为被保险人享有请求权之基础更为妥当。

  

在各国长期护理法律制度中,通常会先确立一个抽象概念作为保险标的及保险给付

请求权之基础。 德国《社会法典第十一编》第 14 条第 1 款规定,护理需求是指由于身体、
精神或者心理的疾病或障碍,对于日常生活中惯常和规律性重复发生的事务,长期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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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至少 6 个月)并在显著或者较高程度上需要帮助的需求。 之后,该条第 2 款、第 3 款

和第 4 款,进一步对第 1 款中规定的“疾病或障碍” “帮助”以及“日常生活中惯常和规律

性重复发生的事务”等概念进行了明确界定,从而使得“护理需求性”的概念内涵极为清

楚明确,有利于被保险人及其家属或监护人在产生此需求后即向社会保险人提出保险给

付请求权。 日本《介护保险法》第 7 条规定保险事故为“要介护状态”,是指因年龄增长引

发身体或精神上的障碍,对洗浴、排泄、饮食等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基本活动的全部或部分

受限而需要长期护理的状态。〔40〕 我国应借鉴域外立法例,对“护理需求”这一抽象概念

作出明确规定。 当被保险人的护理需求符合法定概念之基本内涵时,即享有抽象的保险

给付请求权,可以向保险人请求保险给付。
  

至于被保险人能否实际获得保险给付,以及可以获得的具体给付内容如何,则须经过

需求评估等相应的法定程序。 经评估确认被保险人的需求状态符合法定给付条件时,被
保险人抽象的保险给付请求权即转化为具体的保险给付请求权。 故,除了确立护理需求

这一概念作为保险给付的核心要件之外,亟需以立法形式明确护理需求评估标准,并在此

基础之上细致勾勒出相应的法定程序。
  

护理需求具有“长期性”之特征,其规范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关涉何种护理需求可以获

得保险给付。 纵观各国的立法例,通常将“6 个月以上”的时间明确定义为“长期”,并把

经评估认定护理需求已经存在或可能持续存在 6 个月以上作为积极给付要件。 日本《介

护保险法》、韩国《老年人长期疗养法》等均作出类似规定。
  

从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各试点地区出台的文件来看,“长期护理”中有关“长期”的规定

尚不够精细。 其大致可分为三种模式:第一种是明确规定护理需求持续或可能持续 6 个

月以上;〔41〕 第二种是未作明确界定,仅笼统规定为“长期”或“经过一段时期”;〔42〕 第三种

模式是规定“经过不少于 6 个月以上的治疗期”。〔43〕 例如,南通市《关于建立基本照护保

险制度的意见(试行)的通知》《南通市基本照护保险实施细则》中均规定,参保人员因年

老、疾病、伤残导致失能,经过不少于 6 个月的治疗,经评定符合规定失能标准的方能享受

保险待遇。
  

本文认为第一种模式更为合理。 第三种模式应予修正。 首先,护理需求不一定是疾

病导致。 将“治疗”作为获得护理保险给付的前提,不当地将长期护理与医疗服务捆绑在

一起,很可能导致医疗资源的浪费,即背离了长护险独立于医疗保险之初衷。 其次,“长

期”是针对护理需求而言的,其与治疗期限之间并无必然因果关系。 护理需求者可能既

需要长期护理又需要长期治疗,但是未必需要先经过治疗,甚至 6 个月以上的治疗才产生

护理需求。 强调必须经过 6 个月以上的治疗期而非可能持续 6 个月以上的护理需求,有
本末倒置之虞。 再次,把“经过不少于 6 个月的治疗”作为长期护理保险的给付要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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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限缩了长期护理保险保障范畴。 这意味着,少于 6 个月治疗的长期护理需求被排除

在保障范畴之外,此即与制度目标相悖。
  

立法首先应将“长期”界定为,护理需求已经持续或至少可能持续 6 个月以上。 其

次,将其作为长期护理保险的积极给付要件,纳入护理需求评估中。 在护理需求评估中,
应充分考量护理需求是否有别于急性、短期的治疗需求,以及是否可能持续 6 个月以上较

长一段时期。 再次,“长期”的概念依附于“护理需求”,时间长短并非决定性因素。 故“护

理需求持续 6 个月以上”不宜作为保险的消极给付要件。 换言之,不能因护理需求可能少

于 6 个月而当然否定被保险人的保险给付请求权,而应考量护理需求的连续性与动态性。
例如生命周期少于 6 个月,但从评估来看,其持续周期已经至生命终点,且程度符合护理

需求评估等级,则仍应视为符合长期护理需求的范畴。

(三)给付内容与保障限度
  

提供给权利主体的保险给付内容直接关系到其权益保障的实现及其保障程度。 保险

的具体给付范围,应以护理需求所需的内容为中心展开设计。 一旦产生护理需求,被保险

人首先需要的是护理服务。 保障长期护理需求的首要目标是使护理需求者获得适当的照

料与护理,从而确保其获得自主、有尊严的生活。 就这一意义而言,假如国家能够自行提

供长期护理服务,那么保障需求之目标即可实现。 但是发达国家的失败经验表明,由国家

自行提供服务的给付模式不仅带来效率低下等诸多弊端,而且在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下

难以持续。 受福利多元主义的影响,国家无需作为服务提供的“给付者”而应成为实现制

度目标之“担保者”的理念获得普遍认同与推崇。 国家责任也从自行提供长期护理服务

之给付责任,转变为保障被保险人获得长期护理服务之担保责任。 具体到长期护理社会

保险给付法律关系中,国家作为长期护理保险人所承担的保险给付义务,并非直接提供护

理服务或给付货币,而是通过建立一整套有效的机制,让人民获得长期护理服务之目的能

够得以充分实现。 这一抽象的保险给付义务在法律上具化为:增进被保险人获得长期护

理服务的机会,确保长期护理服务之品质,以及承担长期护理所需的必要费用。 保险人基

于抽象的保险关系所产生的给付义务为:增进被保险人获得长期护理的机会,并确保长期

护理服务之品质。 其在性质上属于以服务给付为核心的实物给付。 为了增进被保险人获

得长期护理服务的机会,法律需要确立多元化的服务供给方式。 正式护理与非正式护理

等服务方式均应被纳入法定保险给付范畴。 为了确保长期护理服务品质,防止服务供给

主体对被护理者的人身权、人格权等涉及人性尊严的具体权利造成侵害,立法者在设计法

律规范时不仅应针对保险给付内容予以规范和管理,还应建立相应的服务保障机制。 一

方面,可以通过赋予被保险人选择权、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以及订立服务合同等方式架构动

态的服务保障机制。 另一方面,建立服务质量管理和监督机制,赋权医疗保障局或社会保

险经办机构等部门定期或不定期对服务质量予以监督、检查。 若护理供给主体未适当履

行护理服务义务,保险人有权终止服务合同;监管部门有权对护理服务提供者予以警告、
罚款或责令其整改。

  

长护险提供保险给付是否可以以金钱给付方式提供给家庭成员,作为对家庭护理者

的经济补偿,存在不同的立法例。 采取此种给付模式的国家,以荷兰、德国和奥地利等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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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国家为代表。 这些国家把家庭成员提供的护理服务视为一种有偿性的“工作”,而长期

护理保险为此种“工作”提供现金给付作为相对应的报酬。〔44〕 德国长护险基金为护理家

属的雇员提供最长可达十个工作日的护理津贴,其金额通常可以达到员工因提供护理而

损失的净工资的 90%,〔45〕 其目的在于肯定家庭内护理服务的价值,提升家庭内的护理意

愿与护理能力。 日本排除了采行此种保险给付模式。 其主要原因在于,将女性视为家庭

照料者的观念在日本根深蒂固。 如果介护保险为此提供现金给付,可能会进一步固化家

庭女性成员作为家庭照料者的地位。 不仅阻碍女性参与工作、社会的实质自由与发展权

利,而且也不利于公共护理服务的发展。 日本的介护保险制度仅在特殊情况下提供现金

给付,且由于支付水平极低,并不构成真正的劳动对价,而更像是一种名义上的感谢。〔46〕
  

从我国的现实国情出发,应借鉴德国为家庭护理成员提供现金给付的保障方式。 一

方面,我国当前的护理服务市场不及日本发达,社区也尚不具备完全提供护理服务的能

力。 提供现金给付可以作为一种替代性给付,确保被保险人获得除服务给付以外的其他

保障方式,并享有自由选择护理服务的权利。 另一方面,家庭成员因履行私法上的赡养、
扶养义务所提供的护理服务,固然未脱离私法之巢臼,但其实质上分担了护理保障之公共

任务,缓解了公共机构之给付压力,减轻了老龄化的社会负担,并承担了预防社会风险之

社会功能,法律对此应予认可。 通过确立家庭成员作为社会法上给付提供者的主体地位,
承认家庭内护理服务的有偿性,并以金钱给付补偿其因提供护理服务而造成的经济损失,
无疑有助于减轻家庭负担并提高家庭成员提供护理的积极性。〔47〕

  

长期护理保险是一种继续性保险。 基于护理需求是一种与年龄高度相关的风险,大
多数被保险人将会在步入高龄后才发生保险事故,并获得保险给付。 在保障程度上,倘若

被保险人长期缴费换取的仅仅只是一个最低限度的生存权益保障,或者仅相当于社会救

助金的待遇水平,即违背了给付与负担适当平衡的基本原理,恐难获得民众对制度的认同

与支持。 基于保险给付水平与缴费负担相当的原理,长护险的保险给付首先应超过贫困

的“救济线”,并提供符合基本生活权益的保障水平。
  

社会保险制度通过建立缴费与给付之间的对应关系,赋予被保险人风险保障的权利,
但也可能建立起某种不切实际的对保障程度的期待。 对此有必要对保障限度予以规定。
德国、日本在设置保险给付水平时均规定,在机构护理中产生的食宿费用,全部由个人负

担。 其法理基础在于个人自我负责优先原则,即个人应以其收入和财产满足最基本的生

计。 同时,长护险给付设置了最高给付额度和个人自付费用比例。 日本于 2014 年修法改

变了由受益人统一自付 10%护理费用之规定,将收入超过一定数额的第一类参保人的自

付比例提至 20%;2017 年进一步将部分高收入者的自付比例提至 30%。〔48〕 在个人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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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中引入收入水平作为给付要件,有利于实现成本控制和再分配功能,也体现出对费用

负担的可及性、公平性以及分配正义之考量。 鉴于我国收入水平差异较大的现实国情,未
来也可借鉴日本,对收入高于一定水平的群体提高个人自付比例至 40%或 50%;对于低

保家庭或因病致贫家庭则可以适当降低个人自付比例至 10%。 通过设置合理的自付费

用比例,有利于发挥保险的再分配功能,减轻家庭负担,避免低收入家庭因护理需求的高

经济负担而陷入贫困风险。

四　 结论与展望
  

社会政策与社会立法紧密相连。 社会政策的讨论乃至试行,主要目的之一即在于说

服立法者立法。 这意味着,社会政策上的决定、评论以及最新发展,都将影响立法者的决

策,乃至下一个社会政策的产生。〔49〕 社会法也需要学术性和政策性的对话。 面对当下长

期护理保险所欲解决的社会问题,尤其是试点推行所进一步引发的社会问题,无疑需要统

一的立法才能提供解决的依据。 针对长护险的保障范围,本文提出如下观点。
  

首先,应从法律层面明确长护险欲保障的社会风险,以增进人民对制度的理解、认同

与支持。 德国《长期护理保险法》第 1 条即开宗明义规定,为了对护理需求风险进行社会

防范,建立作为社会保险新独立分支的社会长期护理保险。 鉴于我国《社会保险法》对其

他社会保险所欲保障的风险均未予规定,不宜在该法中对长护险保障的风险予以单独规

定,但是可在该法中单列一章,对“长期护理保险”的具体保障内容作出相应规定,以明确

其在社会保险体系中的独立地位。 同时,可出台专门的长期护理保险实施条例,并体现如

下立法目的,即为了预防护理需求风险,减轻个人与家庭负担,增进社会福祉,建立独立的

长期护理社会保险。
  

其次,在立法上应确立“禁止重复给付”规则,以除外规定的方式列出不在保险给付

范围内的项目,即应由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工伤保险等社会保险提供的给付,长护险不再

提供重复的保险给付。 同时,以正向规定的方式确立“兼得模式”,如对于保障护理需求

的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等可以由被保险人自行选择最有利的给付。
  

最后,应从立法上明确“长期护理需求”作为被保险人抽象的保险给付请求权。 建议

将其概念界定如下:长期护理需求是指因年老或疾病等原因,导致维系基本尊严生活所必

需的生活照料与医疗护理等,预计可能持续 6 个月以上的需求。
  

厘清长护险保障范围之意义,不仅只是确定抽象的保障范畴和建构具体的保障规范,
还在于进一步厘清该制度与其他制度之间的关联和边界,以便长护险制度与养老保险、医
疗保险、工伤保险等其他社会保障制度相互衔接、相互配合,并建立整个长期护理保障体

系的连结与互动。 限于文章篇幅,本文主要从一般抽象性原理上对其保障范围与边界作

出了学理上的阐释,具体且精细化的规则建构仍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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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ng-term

 

care
 

social
 

insurance
 

aims
 

at
 

preventing
 

the
 

independent
 

social
 

risk
 

of
 

care
 

needs.
 

Taking
 

this
 

risk
 

as
 

the
 

subject
 

matter
 

of
 

insurance,
 

the
 

abstract
 

coverage
 

of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can
 

be
 

constructed
 

from
 

the
 

positive
 

and
 

the
 

negative
 

aspects.
 

The
 

needs
 

for
 

long-term
 

care
 

that
 

affect
 

daily
 

life
 

and
 

health
 

to
 

a
 

certain
 

degree
 

of
 

severity
 

are
 

cov-
ered

 

while
 

those
 

that
 

do
 

not
 

cause
 

a
 

burden
 

on
 

survival
 

and
 

damage
 

to
 

health
 

are
 

excluded.
 

The
 

specific
 

coverage
 

can
 

be
 

defined
 

in
 

terms
 

of
 

the
 

external
 

dimension
 

and
 

the
 

internal
 

dimension.
 

The
 

external
 

dimension
 

refers
 

to
 

the
 

boundaries
 

and
 

connections
 

between
 

insurance
 

benefits
 

and
 

other
 

related
 

social
 

welfare
 

benefits,
 

while
 

the
 

internal
 

dimension
 

includes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subjects
 

of
 

the
 

right,
 

the
 

coverage
 

of
 

protection
 

and
 

its
 

realization.
 

The
 

risk
 

of
 

care
 

needs
 

is
 

related
 

not
 

only
 

to
 

the
 

derogation
 

of
 

freedom,
 

dignity
 

and
 

other
 

fundamental
 

rights
 

caused
 

by
 

the
 

inability
 

to
 

take
 

care
 

of
 

oneself,
 

but
 

also
 

to
 

the
 

cost
 

burden
 

on
 

the
 

individual
 

and
 

the
 

family
 

re-
sulting

 

from
 

the
 

care
 

needs.
 

As
 

far
 

as
 

the
 

former
 

is
 

concerned,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aims
 

at
 

guaranteeing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health
 

as
 

well
 

as
 

the
 

basic
 

dignity
 

of
 

the
 

person
 

in
 

need
 

of
 

care.
 

Such
 

insurance
 

benefits
 

are
 

different
 

from
 

health
 

insurance
 

benefits
 

and
 

disability
 

bene-
fits.

 

As
 

far
 

as
 

the
 

latter
 

is
 

concerned,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aims
 

at
 

preventing
 

the
 

risk
 

of
 

o-
ver-expenditure

 

rather
 

than
 

insufficient
 

income
 

for
 

families
 

with
 

care
 

needs,
 

thus
 

distinguishing
 

itself
 

from
 

income
 

replacement
 

insurances.
 

The
 

legislation
 

on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coverage
 

involves
 

three
 

core
 

elements:
 

subjects
 

of
 

the
 

right,
 

subject
 

matters
 

of
 

the
 

coverage
 

and
 

insur-
ance

 

benefits.
 

The
 

subjects
 

of
 

rights
 

guaranteed
 

by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include
 

the
 

insured
 

and
 

the
 

beneficiary.
 

It
 

is
 

recommended
 

that,
 

at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ystem,
 

the
 

group
 

of
 

the
 

elderly
 

over
 

60
 

years
 

of
 

age
 

should
 

be
 

the
 

first
 

type
 

of
 

the
 

insured,
 

with
 

premiums
 

deducted
 

from
 

individual
 

pension
 

accounts;
 

and
 

the
 

group
 

of
 

persons
 

aged
 

between
 

40
 

and
 

59
 

years
 

should
 

be
 

the
 

second
 

type
 

of
 

the
 

insured,
 

with
 

premiums
 

shared
 

by
 

the
 

state,
 

the
 

local
 

government,
 

the
 

individual
 

and
 

the
 

employer.
 

The
 

beneficiaries
 

are
 

limited
 

to
 

the
 

severely
 

disabled
 

and
 

mentally
 

retarded
 

group
 

of
 

the
 

insured
 

persons.
 

The
 

objects
 

of
 

coverage
 

are
 

the
 

needs
 

for
 

care
 

that
 

are
 

expected
 

to
 

last
 

more
 

than
 

six
 

months
 

and
 

reach
 

a
 

certain
 

level
 

of
 

intensi-
ty.

 

At
 

the
 

same
 

time,
 

“medical
 

treatment
 

for
 

a
 

period
 

of
 

not
 

less
 

than
 

six
 

months”
 

should
 

not
 

be
 

taken
 

as
 

a
 

precondition.
 

The
 

benefits
 

should
 

mainly
 

take
 

the
 

form
 

of
 

service
 

benefits,
 

sup-
plemented

 

by
 

monetary
 

benefits.
 

The
 

purpose
 

of
 

service
 

benefits
 

is
 

to
 

enhance
 

the
 

insured
 

per-
son’s

 

access
 

to
 

long-term
 

care
 

services,
 

ensure
 

the
 

quality
 

of
 

long-term
 

care
 

services,
 

and
 

up-
hold

 

the
 

autonomy
 

and
 

dignity
 

of
 

the
 

individual.
 

Monetary
 

benefits
 

are
 

designed
 

to
 

provide
 

fi-
nancial

 

support
 

to
 

the
 

insured
 

person
 

and
 

his / her
 

family,
 

so
 

as
 

to
 

prevent
 

them
 

from
 

falling
 

into
 

poverty
 

as
 

a
 

result
 

of
 

the
 

burden
 

of
 

care.

(责任编辑:姚　 佳)

·041·

《环球法律评论》 　 2024 年第 1 期

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O
BAL

 LA
W R

EVI
EW


